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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闽侯县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土地征收
成片开发方案

一、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版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修订）、《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

类指南》（试行）、《闽侯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年）》（调

整完善方案）、《青口汽车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、《闽侯县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编制《闽

侯县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闽侯县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涉及祥谦镇的兰圃村，共1个镇1

个村；范围面积7.8166公顷。其中兰圃村集体土地面积5.9547公

顷，使用国有土地面积1.8619 公顷。东至兰圃卫生所、西临沈海

高速、南临兰圃溪边、北至兰圃小学。

农用地面积为5.5790公顷（其中耕地面积5.5789 公顷），占

成片开发范围的71.37%；建设用地面积为0.9893公顷，占成片开

发范围的12.66%；未利用地面积为1.2483公顷，占成片开发范围

的15.9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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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的必要性

本片区是推进闽侯县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片区，是青口汽车城

南侧产业园区配套项目之一，其规划建设能提升周边兰圃村市政设

施与交通设施的配套能力，优化地区用地结构，推进产城融合发展。

四、规划土地用途分析

本方案用地总面积7.8166 公顷，其中商业服务业用地用途面

积1.2528公顷，实现社区商业功能；居住用地用途面积2.2628公

顷，实现居住功能；交通运输用地用途面积2.6745 公顷，实现交

通运输功能；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用途面积0.9770 公顷，实现绿

化功能；陆地水域用途面积0.6495公顷，实现生态功能。

五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片区内公益性用地包含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

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陆地水域等，合计4.3010公顷，公益

性比例 55.02%，满足土地征收“成片开发”标准（试行）中公益

性用地占比超过40%的规定。
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

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有 利

于完成规划目标、任务，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成

片开发范围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

设区内，闽侯县人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，将该成片开发方案统筹

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及“一张图”，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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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等限制条件情况

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等，

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。

八、实施计划

本方案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5.9547 公顷，计划实施周期为

2023-2025年，3年内实施完成。

九、征地农民利益保障

本片区建设涉及征地补偿与房屋征收标准依据《闽侯县人民政

府关于公布闽侯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侯政文〔2017〕13

号）、《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闽侯县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侯

政文〔2015〕79号）、《闽侯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闽侯县土地征收

工作程序暂行规定>的通知》（侯政文〔2020〕36号）予以实施。

闽侯县人民政府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征地前告知、现状调查及确

认、听证、公告等程序。

十、效益评估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：有助于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，盘活土

地资源存量，根据规划的用地控制，预留滨河绿地，优化用地布局，

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。

（二）经济、社会效益：通过本片区建设，有利于完善周边生

活配套，促进核心区内商业商务发展，拉动当地基础配套设施建设

及相关行业的投入，为未来片区整体发展提升提供巨大裨益，同时，

片区的开发将改善地区居民居住条件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，带动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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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居民就业，促进村庄人口城镇化。

（三）生态效益：对区域在大气环境、生态环境、地下水环境、

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。规划范围内城市绿地建设将有效提升人均绿

地面积，改善人均环境。

十一、结论

《闽侯县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符合土

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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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1：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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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2：兰圃汽车配套园片区成片开发土地用途布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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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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